
 
 

I 

ICS编号 

CCS编号 

团 体 标 准 
 T/CHES XXX—20XX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节水与废污水

资源化利用技术导则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ste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报批稿）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20XX-XX-XX 发布 20XX-XX-XX 实施 

中国水利学会 发布 





T/CHES XXX—20XX 
 

 
 

I 

目  次 

前   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 ............................................................................................................................. 1 

4  基本规定 ..................................................................................................................... 2 

5  施工水量核算及要求 ................................................................................................. 3 

5.1  一般规定 ............................................................................................................... 3 

5.2  施工用水量 ........................................................................................................... 3 

5.3  施工废污水量 ....................................................................................................... 4 

5.4  施工用水及废污水资源化利用水量平衡 ........................................................... 4 

6  施工节水技术要求 ..................................................................................................... 5 

6.1  一般规定 ............................................................................................................... 5 

6.2  节水施工工艺 ....................................................................................................... 6 

6.3  施工节水管理 ....................................................................................................... 6 

7  施工废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要求 ................................................................. 6 

7.1  一般规定 ............................................................................................................... 6 

7.2  废污水来源与特性 ............................................................................................... 7 

7.3  废污水处理工艺 ................................................................................................... 7 

7.4  废污水资源化利用途径及要求 ........................................................................... 8 

8  施工用水及废污水监测技术要求 ............................................................................. 8 

8.1  一般规定 ............................................................................................................... 8 

8.2  监测点位 ............................................................................................................... 8 

8.3  监测技术要求 ....................................................................................................... 9 

附录 A（资料性）施工水量及水量平衡计算方法 ..................................................... 10 

附录 B（资料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废污水特性 ..................................................... 15 

参考文献 ......................................................................................................................... 16 

 

 



 II 

前   言 

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为 8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基本规定、施

工水量核算及要求、施工节水技术要求、施工废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要求、施工用水

及废污水监测技术要求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水利学会归口。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水利学会（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 16 号，邮编 100053），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主编单位：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参编单位：国电金沙江旭龙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与

管理局（筹）。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王孟、翟红娟、惠军、李方平、李斐、彭才喜、阮娅、邓瑞、贺松、

吴双江、吴楠、沈丹丹、张可可、陈云鹏、李亚俊、王中敏、刘扬扬、陈蕾、樊皓、刘金珍、

张登成、邓志民、肖洋、熊顺、吴比、许秀贞、蔡金洲、胡艺川、王晓雪、司培育、陈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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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节水及废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水量核算、施工节水、施工废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施工用水及废污水监测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节水及废污水资源化利用的设计及管理，小

型水利水电工程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89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DL/T 5260  水电水利工程施工环境保护技术规程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安装技术规范 

HJ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 

HJ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 

HJ 356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NB/T 10488  水电工程砂石加工系统设计规范 

SL 303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SL 368  再生水水质标准 

3  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施工用水 water consumption during construction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施工生产用水包括砂石加

工系统、混凝土生产系统、混凝土养护系统、修配系统及车辆冲洗、灌浆系统等生产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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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节水 water conservation during construction 

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中，采取经济、技术、管理等手段，优化用水结构，改进用水

方式，提高用水效率，降低水资源消耗和损失等减少用水量或用水浪费的行为。 

3.3  施工废污水 waste water generated during construction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间产生的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和消防废水。生产废水指工程施工建

设、维护、清洗等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砂石加工系统生产废水、混凝土生产系统生

产废水、修配系统及车辆冲洗废水、灌浆废水、基坑废水（混凝土冲毛废水、冲仓废水、养

护废水及部分基坑渗水）等施工废水及洞室排水（含洞室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指施工人员

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消防废水指在施工场地实施消防作业时产生的尾水。 

3.4  施工废污水资源化 waste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during construction 

通过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对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废污水进行处理并达到特定水

质标准，替代常规水资源用于施工或其他目的过程。达到特定水质标准的污水可以相应地用

于施工生产、绿化、降尘等。 

3.5  智慧灌浆系统 intelligent grouting system 

集智能制浆站控制、浆液输送及监测、智能压力控制、无级配浆、灌浆工艺控制和灌浆

成果分析与处理，采用云服务器集中管控，实现灌浆全过程智能化施工及管理一体的智能系

统。 

4  基本规定 

4.1  应采用高效节水施工工艺和废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实现施工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4.2  应结合工程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对工程施工期用水和排水进行统筹规划。 

4.3  应开展施工期水量核算，确定施工期用水量及废污水产生量；通过优化施工工艺、加

强施工管理实现施工节水；制定适宜的废污水处理工艺，提出废污水资源化利用途径；对施

工用、排水实施全过程水质、水量监测。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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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节水与废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路线图 

5  施工水量核算及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应识别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主要用水对象和排水对象，研究用排水方式、用排水量和

用排水规律，制定施工用排水规划，从严控制用水定额，合理确定用水规模。 

5.1.2  应进行资源化利用水量平衡分析，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最大化。 

5.1.3  施工供水量应满足不同时期日高峰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需要，并按消防用水量进行校

核；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应满足水质、水压要求。 

5.2  施工用水量 

5.2.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用水包括施工生产用水、施工生活用水和施工消防用水，水量的确

定见附录 A 中公式（A.1）。 

5.2.2  施工生产用水包括主体工程施工用水、施工辅助企业生产用水和施工机械用水。主体

工程施工用水包括混凝土养护系统用水、灌浆系统用水等，用水量根据各项工程的用水量指

标和施工强度等确定。施工辅助企业生产用水包括砂石加工系统、混凝土生产系统、混凝土

设备冲洗、修配系统及车辆冲洗等用水，用水量根据施工辅助企业规模和用水量指标确定。

施工机械用水量根据高峰期施工机械数量和施工机械用水量指标确定。施工生产用水水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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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SL 303 的规定，或符合通过生产试验确定的水质要求。 

5.2.3  施工生活用水包括施工人员生活用水、施工营地浇洒道路和绿化用水。施工人员生活

用水量根据高峰期施工人数和用水量指标确定，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GB/T 14848 要

求。浇洒道路和绿化用水量根据道路状况、面积，绿化面积、植物种类、气候和土壤等条件

确定，用水水质应符合 GB/T 18920、SL 368 要求。 

5.2.4  施工消防用水量按扑灭一处火灾所需消防水量及同时发生火灾数目而定，主要取决于

人口数、建筑物特征和火灾次数。消防用水水压应符合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5.3  施工废污水量 

5.3.1  施工废污水包括砂石加工系统生产废水、混凝土生产系统生产废水、修配系统及车辆

冲洗废水、灌浆废水、基坑废水、洞室排水、施工生活污水和消防废水等。水量的确定见附

录 A 中公式（A.2）。 

5.3.2  砂石加工系统生产废水量根据施工期高峰用水量确定，宜按用水量的 70%～80%计

算。 

5.3.3  混凝土生产系统生产废水量根据施工高峰期拌和系统、运输罐车和场地冲洗用水量确

定。 

5.3.4  修配系统及车辆冲洗废水量根据施工期高峰用水量确定，宜按用水量的 80%～90%计

算。 

5.3.5  灌浆废水量根据灌浆规模、地质条件、施工方式及工艺等因素确定。 

5.3.6  基坑废水量根据混凝土浇筑规模及强度、基坑大小、降水、基坑渗水等因素确定。 

5.3.7  洞室排水量主要取决于地下涌水量和施工废水量。地下涌水量根据地下水赋存条件、

岩性、施工方式及工艺、采取的防渗措施等计算。 

5.3.8  施工生活污水量根据施工高峰期人数及用水量确定，宜按用水量的 80%～90%计算。 

5.3.9  消防废水量根据消防用水量、火灾事故特点等因素确定。 

5.4  施工用水及废污水资源化利用水量平衡 

5.4.1  应分析施工用水量、耗水量、回用水量、排水量、补水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水量平衡

计算，绘制水量平衡图（见图 2）。水量平衡计算见附录 A 中公式（A.6）和公式（A.7）。 

5.4.2  主要对象包括砂石加工系统、混凝土生产系统、混凝土养护系统、修配系统及车辆冲

洗、灌浆系统、施工营地等的用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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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量平衡示意图 

说明：  

Q ——施工期用水量；
1W ——耗水量；

2W ——回用水量； 3W ——资源化利用水量； 4W ——排水

量；
5W ——补水量； scW ——施工期生产废水量； shW ——施工期生活污水量。 

5W 补水量指整个生产系统正常运行需要新补充的水量，其水量核算根据用水量、耗水量、回用水量、

排水量之间的关系确定。 

6  施工节水技术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应全过程节水，结合现场施工条件和工程特点，优化施工布局，合

理确定用水规模。 

6.1.2  具备条件的地方可考虑利用雨水、处理后的再生水等非常规水资源，从源头控制用水

总量。 

6.1.3  宜采用先进的节水施工工艺和节水设施，节水设施应与工程同时设计、施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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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节水施工工艺 

6.2.1  砂石加工系统节水工艺应综合考虑砂石加工位置、水源特点、砂石骨料品质和环境保

护要求。施工工艺如下： 

a）大型、特大型砂石加工系统粗骨料宜采用节水型湿法加工工艺，细骨料可采用干法

与湿法相结合或干法的加工工艺。采用节水型干法加工工艺，应有解决粗骨料裹粉、

细骨料石粉控制与细度模数调整、加工粉尘污染及雨季生产等问题的保障措施。 

b）采用湿法加工工艺的砂石骨料加工系统，宜通过骨料生产性试验，调整冲洗压力、

冲洗时间、冲洗角度等参数，降低用水量。 

c）砂石加工系统生产废水应处理后回用，减少系统新鲜水补充量，无法进行回用的，

应进行其他综合利用。 

6.2.2  混凝土生产系统可通过采用新型添加剂、严格混凝土配比等措施实现节水。混凝土养

护用水宜优先选择处理后满足混凝土用水标准的基坑水或雨水。 

6.2.3  修配系统及车辆冲洗站宜安装循环用水的节水洗车设备。 

6.2.4  工程宜采用智慧灌浆系统，优化灌浆工艺，从源头上减少灌浆废水排放量。 

6.2.5  洞室施工宜结合地质条件采用节水的施工工艺，减少洞室生产废水产生量和洞室地下

涌水量。 

6.3  施工节水管理 

6.3.1  工程施工前宜编制施工节水实施方案。 

6.3.2  施工现场布置和供水管网设计应满足施工节水要求。 

6.3.3  依据国家及地区施工用水定额，确定砂石加工系统、混凝土生产系统、混凝土养护系

统、修配系统及车辆冲洗等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定额，分别计量管理。 

6.3.4  施工现场生产区、生活区宜采用节水系统和节水器具，安装单独计量表，建立用水节

水统计台账。 

6.3.5  大型工程的不同单项工程、不同标段、不同分包生活区，分别计量用水量。在签订不

同标段分包或劳务合同时，将节水定额指标纳入合同条款，进行计量考核。 

6.3.6  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管网和用水器具的漏损。 

7  施工废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要求 

7.1  一般规定 

7.1.1  施工废污水应分类集中收集处理，处理达到相应标准后优先回用于本工程，其次考虑

其他综合利用，无法回用和综合利用的处理达标后按要求排放。 

7.1.2  废污水中污染物类型和浓度可通过检测确定，不具备检测条件的可类比其他工程确

定。 

7.1.3  应根据废污水特性和场地特征采用适宜的处理工艺，处理设施规模应满足施工高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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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处理需求。 

7.1.4  废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7.2  废污水来源与特性 

7.2.1  砂石加工系统生产废水主要来源于砂石筛分、冲洗等过程，污染物以悬浮物为主。悬

浮物浓度根据料源岩性和施工工艺确定，浓度宜为 20000～120000mg/L。 

7.2.2  混凝土生产系统生产废水主要来源于罐车、设备等冲洗过程，主要污染物及浓度宜为：

pH 值 9~12，悬浮物 1500~2500mg/L。 

7.2.3  修配系统及车辆冲洗废水主要来源于机械维修及车辆冲洗等过程，主要污染物及浓度

宜为：石油类 10～30mg/L，化学需氧量 25～200mg/L，悬浮物 500～2000mg/L。 

7.2.4  灌浆废水主要来源于工程灌浆钻孔、清孔、制浆、场地冲洗等过程，主要污染物及浓

度宜为：pH 值 9~12，悬浮物 1000～8000mg/L。 

7.2.5  基坑废水来源于坝基开挖和清基交面，钻探灌浆、混凝土冲仓、冲毛、养护等过程，

主要污染物及浓度宜为：pH 值 9~12，悬浮物 500~3000mg/L。 

7.2.6  洞室排水来源于地下施工过程中的渗水和施工生产废水，渗水和生产废水特性由地下

水状况和施工工艺确定。主要污染物及浓度宜为：悬浮物 300～9000mg/L、石油类 0.2 

~20mg/L，pH 值 7~13。 

7.2.7  生活污水来源于施工营地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主要污染物及浓度宜为：五日生化需

氧量 150～300 mg/L，化学需氧量 350～500 mg/L，氨氮 15～40mg/L，总氮 20～80mg/L，

总磷 3～8mg/L，悬浮物 200～300mg/L，粪大肠菌群 1×103 ~3.4×106 个/mL。 

7.2.8  消防废水来源于消防作业时产生的废水，成分复杂，应通过实验检测确定其特性。 

7.3  废污水处理工艺 

7.3.1  砂石加工系统生产废水处理工艺根据废水特性、场地条件、废水处理要求等综合比选

确定，宜符合下列要求： 

a）场地条件宽裕时采用沉淀池处理工艺； 

b）场地条件受限时采用成套设备处理工艺。 

7.3.2  混凝土生产系统生产废水宜采用中和沉淀法处理。 

7.3.3  修配系统及车辆冲洗废水宜采用成套油水分离器或隔油池处理。 

7.3.4  生活污水应优先考虑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系统处理。市政污水管网系统覆盖地区以外的

生活污水处理原则如下： 

a）污水处理量为 1000m3/d 及以上时，宜建设污水处理厂或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 

b）污水处理量小于 1000m3/d 时，宜采用成套污水处理设备处理； 

c）零星生活污水可采用化粪池或小型移动设备处理。 

7.3.5  灌浆废水、基坑废水和洞室排水宜采用絮凝沉淀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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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消防废水应根据其污染物类型和浓度选择适宜的处理方法。 

7.4  废污水资源化利用途径及要求 

7.4.1  砂石加工系统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可回用于砂石料加工。回用水应保证砂石骨料品质

和混凝土性能，宜结合现场施工要求，通过废水处理及回用试验确定悬浮物、氯离子、pH

值等指标的回用标准；如无条件开展试验，应符合 NB/T 10488 水质要求。 

7.4.2  混凝土生产系统生产废水处理后符合 SL 303 或 GB/T 18920 水质要求，可回用于混

凝土生产系统冲洗或场地冲洗，无法回用和综合利用的废水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 

7.4.3  生活污水处理后符合 GB/T 18920 水质要求，达到城市绿化、道路清扫等基本控制项

目的限值，可用于施工期绿化和洒水降尘。 

7.4.4   修配系统及车辆冲洗废水经处理符合 GB/T 18920 城市杂用水车辆冲洗用水水质标

准，可用于施工机械冲洗，场地洒水降尘；油渣、废油集中收集后，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

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转运处理。 

7.4.5  灌浆废水、基坑废水和洞室排水经处理满足相应标准后，可用于车辆冲洗、洒水降尘、

生活区场地绿化、农业灌溉等。 

7.4.6  消防废水经处理后可达标排放或资源化利用。 

7.4.7  废污水处理后回用于多种途径，按有关用途水质标准进行分类处理；当不具备分类处

理条件时，应按最严格水质标准处理。 

8  施工用水及废污水监测技术要求 

8.1  一般规定 

8.1.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应对供水、排水实施全过程水质、水量监测。 

8.1.2  监测对象包括生产用水、生活用水、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8.1.3  水利水电工程宜采用先进监测手段，逐步实现施工期废污水的智能化管理。 

8.2  监测点位 

8.2.1  监测点位的选取应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 

8.2.2  监测点位布设应考虑施工区域特征，应涵盖施工用水、施工废水的进出口。布设原则

如下： 

a）生产用水监测点位布设在生产用水水源点。 

b）生活用水监测点位布设在施工区生活饮用水取水口。 

c）施工生产废污水监测点位布设在砂石加工系统、混凝土生产系统、机械及车辆修配

系统、基坑、洞室、施工营地等各类废污水处理设施的进水口和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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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监测技术要求 

8.3.1  施工用水及废污水监测宜采用人工抽样监测与自动监测相结合的方式。 

8.3.2  监测项目依据主要污染物排放因子和相关环境监测技术要求确定： 

a）生产用水根据不同水利水电工程的特点及不同生产单元的水质要求进行监测，主要

包括浑浊度、水温、有机物含量、含油量、总含盐量、硫酸根离子含量、硫化氢、

铁、硫酸钙、碳酸盐硬度、氯化物含量、碱含量、pH 值等，同时监测用水量； 

b）生活用水监测项目包括 GB 3838 中基本项目 24 项和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

补充项目 5 项； 

c）施工生产废水监测项目依据施工期废污水中主要污染物确定，其中，砂石加工系统

生产废水监测悬浮物、废水流量；混凝土生产系统生产废水监测 pH 值、悬浮物、

废水流量；机械及车辆修配系统废水监测石油类、悬浮物、废水流量；洞室排水监

测悬浮物、废水流量；基坑废水监测悬浮物、pH 值、废水流量； 

d）生活污水监测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

粪大肠菌群、废水流量； 

以上监测内容，宜采用自动实时监测；若采用人工监测，宜每月监测一次。 

8.3.3  监测方法与技术要求，应符合 HJ 91.1、HJ 91.2 和 GB 3838 等国家现行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和环境监测标准的规定。 

8.3.4  废污水外排量大于 100m3/d，宜安装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并开展水质和流量在线自

动监测。 

8.3.5  施工废污水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运行应符合 HJ 353、HJ 354、HJ 355 和 HJ 356 的

规定。 

8.3.6  施工废污水监测应同步做好现场记录，包括：排污单位名称、气象条件、采样日期、

采样时间、现场测试仪器型号与编号、采样点位、生产工况、污水处理工艺、污水处理设施

运行情况、污水排放或资源化利用途径、污水排放量/流量、现场测试项目和监测方法、水

样感官指标的描述、采样项目、采样方式、样品编号、保存方法、采样人、复核人、排污单

位人员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有关事项等。监测资料按照工程档案管理要求进行存档。 

8.3.7  对于施工期超过 5 年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过程宜采用环保智能化管控系统，

实现施工期废污水的智能化管理。环保智能化管控系统应实现水量、水质自动监测、环境自

动感知、再生水自动回用、全过程视频监控、数据无线传输以及数据分析、查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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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施工水量及水量平衡计算方法 
A.1 施工用水量 

施工用水量Q应按下式计算。 

xfscsh QQQQ                              (A.1) 

式中：   

Q——施工期用水量，包括施工期生产、生活和消防用水量，m3； 

shQ —施工期生活用水量，按照 SL 303—2017中 G.3.1 生活用水量参考指标和公式计算，

参考指标见表 A.1，m3； 

scQ —施工期生产用水量，按照 S L303—2017 中 G.3.1 生产用水量参考指标和公式计算，

参考指标见表 A.2、表 A.3，m3； 

xfQ —施工期消防用水量，按照 SL 303—2017 中 G.3.2 消防用水量参考指标计算，参考

指标见表 A.4，m3。 

表 A.1   生活用水量标准 

地域分区 日用水量/[L/(人·d)] 适用省（自治区、直辖市） 

一 80~135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 

二 85~140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宁夏、

甘肃 

三 120~180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安徽 

四 150~220 广西、广东、海南 

五 100~140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六 75~125 新疆、西藏、青海 

注 1：本表选自 GB/T 50331《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 

注 2：表中所列日用水量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基本需要的标准值。 

注 3：指标值中的上限值是根据气温变化和用水高峰月变化参数确定的，一个年度当中对居

民用水可分段考核，利用区间值进行调整使用。上限值可作为一个年度当中最高月的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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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主体工程施工用水量参考指标         单位：L/m3 

序号 项 目 单位 用水指标 备 注 

1 土石方工程       

1.1 土方机械施工 L/m3 3.5~4   

1.2 石方机械施工 L/m3 35~45   

2 土料填筑碾压洒水       

2.1 砾石土 L/ m3 50   

2.2 砂砾石 L/ m3 380   

2.3 黏土 L/ m3 20 
视天然含水率和设计最优

含水率计算确定 

3 混凝土工程       

3.1 混凝土养护水 L/ m3 2800~5600 以养护 14d 计 

3.2 混凝土养护水 L/ m3 5600~11200 以养护 28d 计 

3.3 坝体冷却用水 L/ m3   
由混凝土温度控制计算确

定 

表 A.3   施工辅助企业生产用水量参考指标 

序号 企业名称或用水项目 单位 用水指标 备 注 

1 混凝土生产系统    

1.1 拌和用水 L/m3 150~300 以每立方米混凝土计 

1.2 料罐冲洗用水 L/s 10~20 以一个冲洗台用水计 

2 制冷厂 L/ kcal 0.3~0.5 以标准工况计，1cal=4.19J 

3 砂石加工系统    

3.1 天然砾石筛选 L/ m3 1500~2500 视砂石含泥量大小选用 

3.2 人工砂石筛选 L/ m3 1500~3000 视砂的岩石岩性选用 

3.3 洗砂机用水 L/ m3 1500~4000 视砂的含泥量大小选用 

4 压缩空气站    

4.1 有后冷却器时 L/ m3 5.5~8.0 终压力 0.8MPa，进水温差 10℃ 

4.2 无后冷却器时 L/ m3 4.0~5.0  

5 混凝土预制件厂    

5.1 浇水养护 L/ m3 300~400 以每立方米混凝土计 

5.2 蒸汽养护 L/ m3 500~700 
为蒸汽用量，以每立方米混凝

土计 

6 机械修配厂    

6.1 铸铁件 L/t 2000~3000  

6.2 铸钢件 L/t 6000~10000  

6.3 锻件 L/t 1000~14000  

6.4 铆焊件 L/t 1000~1500  

6.5 机械加工件 L/t 1000~5000  

7 汽车修理厂、保养站    

7.1 汽车大修 L/辆 12000~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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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续）   施工辅助企业生产用水量参考指标 

序号 企业名称或用水项目 单位 用水指标 备 注 

7 汽车修理厂、保养站    

7.1 汽车大修 L/辆 12000~27000  

7.2 汽车大修 L/(d·辆) 60~140 以修理厂年大修车辆规模计 

7.3 汽车保养 L/(d·辆) 170~200 
以承担一保、二保、小修时每

辆在保汽车计 

7.4 汽车保养 L/(d·辆) 70~100 
以承担二保、小修时每辆在保

汽车计 

8 汽车停车场    

8.1 工程用汽车外部清洗 L/辆次 700~1500  

8.2 汽车散热器灌水 L/辆次 15~30 为 5t 以下汽车 

8.3 汽车散热器灌水 L/辆次 45~60 为 5t 以上汽车 

8.4 冬季发动机预热 L/辆 
1.5~2.5 倍散

热器容积 
 

9 建筑用水    

9.1 砖砌体 L/100 块 200~500  

9.2 毛石砌体 L/ m3 50~80  

9.3 抹灰 L/ m2 30  

9.4 预制件养护 L/(s·处) 5~10 
各单位自制混凝土构件时采用

值 

表 A.4      工程施工区及施工营地消防用水量 

工厂、仓库、堆场、储罐（区）和民用建筑在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及水量计算 

名称 
基地面

积/hm2  

居住区人

数/万人 

同一时间内

的火灾次数/

次 

灭火水量 

施工营地 不限 

≤1.0 1 

一次灭火水量按成组布置的建筑物按

消防用水量较大的相邻两座计算，但不

应小于 10L/s 

≤2.5 1 

一次灭火水量按成组布置的建筑物按

消防用水量较大的相邻两座计算，但不

应小于 15L/s 

工程施工及

运行区 
    1 

按需水量最大的一个设备或一个建筑

物计算 

仓库、民用

建筑 
不限 不限 1 

按需水量最大的一座建筑物（或堆场、

储罐）计算 

工程施工区

十施工营地 

≤100 
≤1.5 1 

按需水量最大的一座建筑物（或堆场、

储罐）计算 

>1.5 2 工厂、居住区各一次 

>100 不限 2 
按需水量最大的两座建筑物（或堆场、

储罐）之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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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续）      工程施工区及施工营地消防用水量 

建筑物的屋外消火栓一次灭火用水量/（L/s） 

耐火

等级 

建筑物名称

及类别 

建筑物体积/m3  

≤

1500 
1501~3000 3001~5000 5001~20000 20001~50000 >50000 

一、

二级 

厂房 

丙 10 15 20 25 30 40 

丁、

戊 
10 10 10 15 15 20 

库房 

丙 15 15 25 25 35 45 

丁、

戊 
10 10 10 15 15 20 

其他建筑 10 15 15 20 25 30 

三级 

厂房

或库

房 

乙、

丙 
15 20 30 40 45 - 

丁、

戊 
10 10 15 20 25 35 

其他建筑 10 15 20 25 30 - 

 

A.2 施工废污水量 

施工废污水量 wW 应按下列计算。 

                         W ∑ shW +∑ scW +∑ xfW                   （A.2） 

                                )A(1QW shshsh                         （A.3） 

                                )A(1QW scscsc                         （A.4） 

                                xfW = )(x,y,zQxf                       （A.5） 

 

式中： 

—W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量，m3； 

—shW 施工期生活污水量，m3； 

—SCW 施工期砂石加工系统生产废水、混凝土生产系统生产废水、修配系统及车辆冲

洗废水、灌浆废水、基坑废水、洞室施工废水等水量，m3； 

—xfW 施工期消防废水量，m3； 

—shA 施工期生活用水损耗系数； 

—SCA 施工期各生产系统用水损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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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z ——相关影响因子。 

 

A.3 施工废污水资源化利用水量平衡 

施工废污水资源化利用水量平衡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4321 WWWWQ                          （A.6） 

4315 WWWW                             （A.7）                        

式中： 

—Q —施工期用水量，包括施工期生产、生活和消防用水量，m3； 

—1W 施工期耗水量，包括施工期生产耗水，蒸发损耗和渗漏水量，m3； 

—2W 施工期回用水量，经处理达到一定标准后可进行循环生产利用的水量，m3； 

—3W 施工期资源化利用水量，经处理达到一定标准后可进行资源化利用的水量，m3； 

—4W 施工期排水量，无法循环生产利用需要外排的水量，m3； 

—5W 施工期补水量，使整个生产系统正常运行需要新补充的水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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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废污水特性 

施工废污水主要污染物特性参数见表 B.1。 

表 B.1   施工废污水主要污染物特性参数 

序号 废污水 主要污染物 指标值 

1 砂石加工系统生产废水 悬浮物 20000～120000mg/L 

2 混凝土生产系统生产废水 
悬浮物 1500~2500mg/L 

pH 值 9~12 

3 

 

修配系统及车辆冲洗废水 

 

悬浮物 500～2000mg/L 

化学需氧量 25～200mg/L 

石油类 10～30mg/L 

4 灌浆废水 
悬浮物 1000～8000mg/L 

pH 值 9~12 

5 基坑废水 
悬浮物 500 ~3000mg/L 

pH 值 9~12 

6 洞室排水 

悬浮物 300～9000mg/L 

石油类 0.2 ~20mg/L 

pH 值 7 ~13mg/L 

7 施工营地生活污水 

悬浮物 200～300mg/L 

生化需氧量 150～300mg/L 

化学需氧量 350～500 mg/L 

氨氮 15～40mg/L 

总氮 20～80mg/L 

总磷 3～8mg/L 

粪大肠菌群 103 ~3.4×106个/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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